
 
 

「埔里全民運動館(中心)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案」 

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14年 10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南投縣綜合性身心障礙福利復健服務中心 2樓活動中心 

參、主持人：南投縣政府王副縣長瑞德                      紀錄：施鴻昇 

肆、與會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簡報說明：元一國際顧問公司報告(略)、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報告原

住民集會所規劃(略)。 

柒、現場意見交流及其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依發言順序紀錄) 

發言人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情形 

1 社團法

人南投

縣埔里

鎮四季

早泳會-

丁富國

前會長 

1. SPA 館若蓋在運動館內則與

旁邊埔里鎮立游泳池有些微

距離，這樣設置是否適當？ 

感謝會長的意見： 

1. 依本案民眾需求及意願調查

結果，本運動場館規劃設計

包含 SPA館，其功能以水療

設施為主與埔里鎮立游泳池

功能性略有所不同。 

2 南投縣

體育會

匹克球

委員會-

張永昌

總幹事 

1. 簡報 P9 中目前規劃設施羽

球場(匹克球)，是匹克球有

專用場地還是共用？ 

2. 簡報 P7，埔里有 7萬多人口

問卷發放的份數是否足夠反

映市場？ 

3. 羽球場與匹克球共用請考量

地面材質，若是 PU 場地並

不適合匹克球。 

感謝總幹事的意見： 

1. 本案目前規劃羽球場與匹克

球共用同個場地。 

2. 1,068份兼顧學理與實務面，

是市調業界常用樣本數，符

合量化調查在信心水準

95%、抽樣誤差±3%。本案原

定問卷發放 800份，嗣依 113

年 10 月 17 日召開地方說明

會議之意見調整至 1,200份，

共回收 1,214 份，有效份數

為 1,203 份，將進行母體基

本資料卡方檢定與校正，以

使樣本與母體達到一致，始

之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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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情形 

3. 匹克球地面材質將再納入可

行性報告評估研議。 

3 南投縣

和太極

協會-李

佳蓁理

事長(現

場發言

並提供

書面意

見) 

1. 太極拳、土風舞、外丹功，韻

律舞的場地以穿鞋子坪數寬

廣，戶外空氣好、練習地而

不能光滑，柏油以水泥平鋪

最佳。 

2. 費用收費以符合人人都能參

加運動收費。 

3. 周邊不要有球類同鄰，影響

參加意願聲音吵雜，打球年

青人較熱情。 

感謝理事長的意見： 

1. 除了運動館之規劃，外部空

間亦將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規劃綠地、廣場、停車

場等空間。 

2. 收費可參酌本縣已發包執行

之南投市、草屯樂活運動。 

3. 本場館運動空間規劃，將透

過規劃吸音材料或規劃至不

同樓層盡量避免不同運動時

所產生的聲音干擾。 

4 蘇昱誠

議員 

1. 建築物是否有規劃淨零排碳

包括太陽能？ 

2. 本運動館議會這邊會全力配

合。 

感謝議員的指導： 

1. 本案屬公有建築物將依「公

有智慧綠建築實施方針」申

請綠建築標章，提升日常節

能指標，朝向淨零建築發展，

其太陽能亦將一併納入可行

性評估。 

2. 謝謝議員的支持。 

5 吳國昌

議員 

1. 希望加速定案作業與後續發

包流程之時程規劃。 

感謝議員的指導： 

1. 該工程預計於 115 年進行發

包，後續相關作業將會加快

推動。 

6 林芳妤

議員 

1. 希望把匹克球納入運動館。 

2. 建議 SPA 館能與游泳池結

合，並考慮使用上的方便性。 

3. 計畫中的停車需求尚未看到

規劃進出動線。 

感謝議員的指導： 

1. 本案規劃，匹克球施與羽球

場共用。 

2. 依本案民眾需求及意願調查

結果，本運動場館規劃設計

包含 SPA館，其功能以水療

設施為主與埔里鎮立游泳池

功能性略有所不同。 

3. 本案停車規劃將依法規及民

眾需求及意願調查之結果規

劃，將納入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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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情形 

7 陳宜君

議員 

1. 問卷填答人是否知道，本案

為付費設施？ 

2. 各項設施之使用面積（坪數）

及其位置分布為何？ 

3. 建議各運動空間之隔音規劃

應考量其運動特性，使各空

間在使用上不互相干擾。 

4. 本案規劃公益時段，有助於

推動全民運動，惟可能對營

運單位造成一定限制。為支

持廠商初期營運，建議初期

租金設定不宜過高。 

5. 建議進一步說明 SPA池的規

劃，並評估若 SPA池與游泳

池分開設置，是否可能造成

使用上的不便。 

感謝議員的指導： 

1. 本案民眾需求及意願調查，

已於題項中說明收費行情。 

2. 有關各項設施使用面積、位

置將於可行性評估規劃，可

行性評估審查通過後，將公

開於本府網站。 

3. 公益時段與租金將一併納入

可行性評估。 

4. 依本案民眾需求及意願調查

結果，本運動場館規劃設計

包含 SPA館，其功能以水療

設施為主與埔里鎮立游泳池

功能性略有所不同。 

8 鄭尹惠

教授 

1. 關於營運廠商經營可在變動

權利金中調整。 

感謝專家的指導： 

1. 變動權利金將納入可行性評

估。 

9 經典建

設-方嘉

皓經理

(書面意

見) 

1. 針對民權路 16米計畫道路，

拓寬之期限及預計施工時

間？ 

感謝意見： 

本案係為向地方說明運動場館

之規劃，有關道路拓寬、施工時

程，非屬本案範圍，將再轉知相

關單位。 

捌、會議結論 

感謝各與會單位及鎮民、鄉民、代表會等出席本次公聽會，本計畫目前

為可行性評估作業階段，藉由本次公聽會蒐集多方意見，以廣納各界及民眾

寶貴建議，並納入可行性評估參採。本日會議紀錄將依「促進民參與公共建

設設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4 項規定公開於主辦機關資訊網路，期間不少

於 10日。 

玖、散會：下午 4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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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照片 

  

場佈 來賓報到 

 

  

南投縣教育處處長開場 南投縣副縣長致詞 

  

埔里鎮鎮長致詞 公聽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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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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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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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書面意見單 

 



12 

 


